北京市公安局关于
开展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备案

工作的公告
各位市民、有关单位：
根据《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99号，以下简称《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现就开展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以下简称“公共安全视频系统”）备案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备案对象

依据《条例》第七条规定，在下列公共场所建设的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由该系统管理单位按照保卫隶属关系，向管辖公安机关备案：
（一）城乡主要路段、行政区域道路边界、桥梁、隧道、地下通道、广场、治安保卫重点单位周边区域等公共场所；
（二）商贸中心、会展中心、旅游景区、文化体育娱乐场所、教育机构、医疗机构、政务服务大厅、公园、公共停车场等人员聚集场所；

（三）出境入境口岸（通道）、机场、通航建筑物、汽车客运站、城市轨道交通站等交通枢纽；

（四）营运载客汽车、城市轨道交通车辆等大中型公共交通工具；

（五）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的服务区。

二、备案时间

（一）自2025年4月1日起，本市范围内新建的公共安全视频系统，应当自系统投入使用之日起30日内完成备案。

（二）2025年4月1日前已经启用的公共安全视频系统，应当在2025年7月1日前办理完成备案。

（三）备案事项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办理备案变更。

三、备案方式

公共安全视频系统管理单位可以自主选择通过线上或者线下方式进行备案，如单位较为敏感，可选择线下备案方式。

线上方式。登录“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备案平台”（以下简称“备案平台”，网址：http://psvs.mps.gov.cn）进行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加盖单位公章的委托办理备案授权书。
线下方式。从备案平台（网址：http://psvs.mps.gov.cn）下载《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备案基本信息表》，按要求填写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经办人携带单位授权委托书、身份证件，按照保卫隶属关系到管辖公安机关办理。没有保卫隶属关系或不清楚管辖公安机关的，可到单位所在地派出所咨询办理。
注：依据《北京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185号）第十一条规定，我市于2008年开始公共安全图像信息系统备案工作。此次，国家“备案平台”申报信息项较我市进行了大幅度调整，按照下位法服从上位法要求，凡属于《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单位场所，需在国家“备案平台”申报视频备案。
四、法律责任

未按照规定备案或者提供虚假备案信息的，公安机关将依照《条例》第二十九条进行处罚。

特此公告。

附件：公共安全视频系统备案咨询电话

                                北京市公安局

                               2025年3月31日
	附件
公共安全视频系统备案咨询电话明细表

	序号
	单位
	视频备案咨询电话
（工作时间接听，周一到周五，9:00-11:30，14:00-17:30)

	1
	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
	84081860

	2
	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
	66007070

	3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
	85953718

	4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
	82519359   82519499

	5
	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
	83299058

	6
	北京市公安局石景山分局
	88788051

	7
	北京市公安局门头沟分局
	69854754

	8
	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
	81389170

	9
	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
	80861010

	10
	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
	61426189

	11
	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分局
	69248030

	12
	北京市公安局昌平分局
	69703784

	13
	北京市公安局怀柔分局
	89687610

	14
	北京市公安局平谷分局
	89972205

	15
	北京市公安局密云分局
	69041177

	16
	北京市公安局延庆分局
	81198020   69140554   

	17
	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
	85222267

	18
	北京市公安局清河分局
	85223550

	19
	北京市公安局内部单位保卫局
	83577950    83577463  

	20
	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安全保卫局
	85023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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